
吳明孝，再探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管理制度與司法審查──簡評釋字第 753 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290 期，2019 年 7 月。    

 1 

附表一、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關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具備消極事由不予特約 （指定） 

特約管理辦法 第 4條 

第 4條 「申請特約之醫事機構或其負責醫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特約： 一、違反醫事法令，受停業處分期間未屆滿，或受罰鍰處分未繳清。 二、違反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有關法令，經停止特約（以下稱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未屆滿，或受罰鍰處分未繳清。 三、與保險人有未結案件，且拒絕配合辦結。 四、對保險人負有債務未結清，且不同意由保險人於應支付之醫療費用中扣抵。 五、負責醫事人員因罹患疾病，經保險人實地訪查，並請相關專科醫師認定有不能執行業務之情事。 六、負責醫事人員執業執照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更新。 七、容留受違約處分尚未完成執行之服務機構之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 

具備消極事由於一定期間不予特約（指定） 

特約管理辦法 第 5條 

第 5條 「申請特約之醫事機構或其負責醫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於五年內不予特約： 一、同址之機構最近五年內，受停約或終止特約二次以上。 二、終止特約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次受停約或終止特約。 三、停約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次受終止特約或停約二次以上。 前項情事，已逾五年，經予以特約後，再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不予特約。 醫事機構之部分服務項目或科別，經保險人實地訪查認有違反本保險規定之情事，或有具體事實認有違反本保險規定之虞者，於該情事或具體事實未消失前，得僅就該部分之服務項目或科別，不予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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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屬部分服務項目或科別停約或終止特約者，應以五年內累計達五次或同一服務項目或科別累計達三次，始於五年內不予特約。」 

期滿自動續約 

特約管理辦法 第 8條 

第 8條 「前條特約契約之效期為三年，效期期滿，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符合下列條件，未以書面通知保險人終止特約時，保險人得依本辦法規定續約之： 一、未有本辦法所定不予特約之情事。 二、特約期間未受違約記點，或曾受違約記點，已完成改善。 三、特約期間曾受停約，期滿後已完成改善。 四、依本法規定受罰鍰處分，其罰鍰已繳清。 五、未有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四十五條所定情事。」 

通知限期改善 

特約管理辦法 第 35條 

第 35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保險人應通知其限期改善： 一、未依規定登錄保險對象之保險憑證及上傳保險對象之就醫資料者。 二、未協助保險人有關代辦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醫療給付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代位求償所需表單之收繳、填報等事宜者。 三、藥價調查申報資料錯誤，非屬故意者。 四、其他違反特約事項，非屬情節重大者。」 違約記點處分 

特約管理辦法 第 36條 

第 36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保險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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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一、 未依醫療法或本保險相關法規辦理轉診業務者。 二、 違反第十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 三、 未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但急診等緊急醫療事件於事後補繳驗保險憑證者，不在此限。 四、 未依本保險規定，退還保險對象自墊之醫療費用。 五、 未依本法之規定向保險對象收取其應自行負擔之費用或申報醫療費用 六、 不當招攬病人接受本保險給付範圍之醫事服務，經衛生主管機關處分 七、 不當向保險對象收取自付差額品項之費用，超過保險人所訂之差額上限者。 八、 違反本法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者。 九、 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扣減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十倍之處分 

特約管理辦法 第 37條 

第 37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額： 一、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載提供醫事服務。 二、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務。 三、處方箋或醫療費用申報內容為病歷或紀錄所未記載。 四、未記載病歷或未製作紀錄，申報醫療費用。 五、申報明知病人以他人之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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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六、容留非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醫師以外醫事人員之業務。 前項應扣減金額，保險人得於應支付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療費用中逕行扣抵。」 

停止特約或特定科別、項目、門診、住院服務特約一個月 

特約管理辦法 第 38條 

第 38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 一、違反本法第六十八條、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保險人分別處罰三次後，再有違反。 二、違反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受違約記點三次後，再有違反。 三、經扣減醫療費用三次後，再有前條規定之一。 四、拒絕對保險對象提供適當之醫事服務，且情節重大。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違反醫療管理相關法規，經衛生主管機關處以停業處分者，於停業期間，應予停止特約或停止指定。」 

停止特約或特定科別、項目、門診、住院服務特約一個月到三個月 

特約管理辦法 第 39條 

第 39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 一、以保險對象之名義，申報非保險對象之醫療費用。 二、以提供保險對象非治療需要之藥品、營養品或其他物品之方式，登錄就醫並申報醫療費用。 三、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 四、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五、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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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終止特約」或特約醫院違反規定部分之診療科別或服務項目停止特約一年 

特約管理辦法 第 40條 

第 40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終止特約。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年： 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或其負責醫事人員依前條規定受停約，經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有前條規定之一。 二、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情節重大。 三、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主管機關廢止開業執照之處分。 四、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情節重大。 五、停約期間，以不實之就診日期申報，對保險對象提供之服務費用，或交由其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該服務費用。 六、依第一款至前款規定，受終止特約或停約一年，期滿再申請特約後，經查於終止特約或停約一年期間，有前款所定情事。 依前項規定終止特約者，自終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特約。」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規之公告 

第 41條 

第 41條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行為，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所為之處分，應就其服務機構名稱、負責醫事人員或行為人姓名及違法事實等公告於保險人網站，其公告期間為自處分發文日起至處分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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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類型 條文依據 條文內容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處分範圍核算扣減金額折抵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 

第 42條 

第 42條 「依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停約或終止特約，有嚴重影響保險對象就醫權益之虞或為防止、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報經保險人同意，僅就受處分範圍，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發文日期之該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前一年受處分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申報量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年已確認之平均點值核算扣減金額，抵扣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 前項抵扣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之規定，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五日修正施行前，違反規定且未完成執行之案件，得適用之。」 撤銷（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醫療費用給付請求權 

特約管理辦法 第 47條 

第 47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約或終止特約，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於停約期間或終止特約之日起一年內，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 前項受不予支付處分之醫事人員，其所受之處分視為受停約或終止特約之處分。」 保險人依本辦法規定處置所為之通知之救濟 

特約管理辦法 第 48條 

第 48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服保險人依本辦法規定處置所為之通知時，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申請複核，但以一次為限。保險人應於收到前項申請書後三十日內重行審核，認為有理由者，應變更或撤銷原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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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工作權限制採取法規範類型之表列分析 限制所涉及之基本權 保護領域層次 

限制手段與措施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摘要 職業客觀要件限制 刑罰 法律 （釋字第 634號 證券交易法、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合憲） 裁罰性行政處分 法律、自治條例 （釋字第 711號藥師法，但違反比例原則違憲；衛署醫字第一０００００七二四七號函違憲） （釋字第 738號解釋臺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臺北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已失效）第四條第一項、桃園縣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合憲） 不利益行政處分  職業主觀要件限制 刑罰 法律 （釋字第 637號 公務員服務法第 14-1條） 裁罰性行政處分 法律 （釋字第 404號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代理人、經紀人或公證人違反財政部命令或核定之保險業務規章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財政部得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一個月以上三年以下之停止執行業務或撤銷其執業證書之處分） （釋字第 419號考績免職標準 （釋字第 394號 營造業管理規則撤銷登記、警告） （釋字第 545號 醫師法第 25條） （釋字第 584號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職業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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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所涉及之基本權 保護領域層次 

限制手段與措施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摘要 （釋字第 649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合憲） （釋字第 702號 教師法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釋字第 749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限制計程車駕駛人於執業期中犯特定之罪者，三年內不得執業，且吊銷其持有之各級駕照）違反比例原則 不利益行政處分 法律 （釋字第 659號 私立學校法解除董事合憲） 法規命令 （釋字第 510號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合憲） （釋字第 612號 舊廢棄物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合憲） （釋字第 682號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合憲） 職業執行自由限制 刑罰  裁罰性行政處分 法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釋字第 514號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違憲） 法規命令（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313民用航空業管理規則違憲） 不利益行政處分 法律 法規命令 （釋字第 510號航空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合憲） 


